
附表 1-格式 1

（機關）調查事證陳述意見通知書

案號：

姓名（或法人、團體名稱
及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）

身分證統一號碼（立案證號
或國籍及護照號碼）

受通知人

設籍或通訊住址
（或事務所、營業所）

案由

詢問目的

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

地點

附記

一、受通知人得（否）委託他人到場，如委託他人到場請附委
任書。

二、如不到場者，則……（發通知者依規定自行填載）。

（機關名稱）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